
法院：经营部构成欺诈，应退一赔三

  法院认为， 经营者应当保证商品

符合安全指标， 经营者还应当向消费

者真实、 全面提供商品的性能、 质量

等信息， 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

宣传。 本案中， 郭先生依据 《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 的相关规定， 认为三被

告存在欺诈行为， 要求“退一赔三”，

本案案由应为买卖合同纠纷。

“退一赔三” 的责任主体是经营

者， 经营者是为消费者提供其生产、

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主体， 这

个经营者一般是指销售者或服务者。

同时， 根据庭审中各被告确定的事

实， 生产企业出厂时将电动自行车主

体及锂电池分别运输至袁先生所开的

经营部， 在案证据尚不足以证明雅迪

方存在欺诈行为， 故郭先生要求雅迪

方承担“退一赔三” 的诉请， 法院不

予支持。

关于郭先生诉请经营部承担“退

一赔三”的诉请，法院认为，袁先生作

为经营者， 应当明知案涉电动自行车

合格证载明的是锂电池， 但在出售案

涉电动自行车时却安装铅酸电池，且

其述郭先生明知其安装的为铅酸电池，

在郭先生否认的情况下， 未能举证证明

其已与郭先生就变更电池类型达成一

致， 故经营部存在未按照合格证载明的

参数指标如实向消费者告知的情形，其

行为构成欺诈。 郭先生的诉请法院予以

支持。综上，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五十五条的规定， 判决经营部于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退还郭先生购车款 2699 元，

郭先生退还电动自行车。 经营部于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郭先生 8097 元；

案件受理费 69 元， 由经营部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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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动自行车电池货不

对板，要求“退一赔三”

2023 年 3 月， 居住在浦东新区

的郭先生在袁先生所经营的门店看中

了一辆雅迪牌电动自行车， 一番沟通

后， 以 2699 元的价格成交。 购车时，

店铺提供了一份《电动自行车产品合

格证》， 上面明确载明， 该电动自行

车的蓄电池类型为“锂电池”， 型号

为 DZ48N-24EM。 郭先生当时并未

仔细核对电池类型， 支付款项后便提

车使用。

2024 年 6 月， 因车辆需要维修，

郭先生将电动自行车送至购车的经营

部。 维修过程中， 他意外发现， 这辆

电动自行车实际安装的竟然是铅酸电

池， 而非合格证上标注的锂电池。

“明明写的是锂电池， 怎么装的

是铅酸电池？ 这不是

明摆着欺诈吗？” 郭

先生当即与袁先生的

经营部及车辆相关厂

家沟通， 要求给出合

理说法并赔偿损失，

但双方未能达成一

致。 “我当时没问老板是什么电池，

不懂分辨电池的类别， 就以为装的是

合格证上标明的锂电池， 但实际上配

置的电池却货不对板。” 郭先生认为，

雅迪品牌方以及门店销售的产品与标

注信息不符， 已构成欺诈消费者的行

为。 根据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规

定， 将经营部、 雅迪集团以及生产企

业一同诉至法院， 提出了“退一赔

三” 的诉讼请求。

雅迪： 出厂时配备锂电

池，与车体分开发货

庭审现场， 原、 被告双方就“是

否构成欺诈” “责任应由谁承担” 等

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 经营部老板袁

先生辩称， 不同意郭先生的诉讼请

求。 他表示， 案涉电动自行车的主体

和电池是分开发货至店铺的， 这款车

既可以安装锂电池， 也可以安装铅酸

电池， 而锂电池的价格远高于铅酸电

池， 郭先生支付的 2699 元本身就是

铅酸电池配置的价格。 “当时安装铅

酸电池的时候， 他就在场， 是知情

的， 不存在欺诈一说。”

雅迪集团方则提出， 郭先生依据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起诉， 本质是

买卖合同纠纷， 而非产品责任纠纷，

二者适用法律不同。 此外， 雅迪集团

仅仅是涉案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的股

东， 并非实际生产者， 且郭先生的购

车款直接支付给了经营部， 公司与郭

先生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 不应

承担赔偿责任。

涉案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辩称，

本案应属买卖合同纠纷， 而非产品责

任纠纷。 该公司生产的涉案电动自行

车已通过国家 3C 强制认证， 是合格

产品， 郭先生使用一年多也未出现质

量问题。 同时， 该公司是将车辆销售

给袁先生的经营部， 安装何种电池完

全是经营部的自主行为， 与生产企业

无关。 且消费者的购车款也是支付给经

营部的， 公司未收取郭先生任何钱款，

不存在欺诈行为， 不应承担“退一赔

三” 的责任。

庭审中， 郭先生提交了电动自行

车产品合格证、 购车发票、 3C 认证证

书、 录音、 聊天记录及照片等证据。

此外， 三方被告在庭审中共同确认，

涉案电动自行车出厂时确实配备了锂

电池， 且电池与车辆分开发货至袁先

生的经营部。

锂电池和铅酸电池到底有哪些区

别？ 相关从业人员表示， 铅酸电池的使

用寿命在两年左右， 而锂电池则相对耐

用， 使用寿命为四年到五年。 在同等容

量下， 铅酸电池的质量体积比锂电池更

重更大， 约为锂电池的三到五倍， 锂电

池的平均电压更高， 能量密度更高。 此

外， 铅酸电池的成本远低于锂电池， 目

前市面上流行的锂电池的价格大约是铅

酸电池的两倍。 锂电池替换为铅酸电

池， 将使整车重量更大， 影响电动自行

车的操控性能和制动性能。

□ 记者 章炜

近年来， 涉电动车产品的“标注与实际不符” 类投诉频发， 成为消费纠纷的热点领

域。 上海消费者郭先生花费 2699 元购买的雅迪电动自行车， 在一年后维修时意外发现，

车辆实际安装的是铅酸电池， 与产品合格证上明确标注的锂电池严重不符。 为维护自身

合法权益， 郭先生将销售店铺及车辆相关厂家诉至法院， 要求“退一赔三”。 近期， 上

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公开开庭审理。

买了雅迪一年后

发现电池货不对板

合格证写“锂电”

车辆上装“铅酸”

  “良辰吉日，

开工大吉” “遇到

良心装修公司， 89

平 9.3w 全包完工”

……高度同质化的

内容， 搭配一对笑

容灿烂的“夫妻”

站在新家门口的图

片， 向网友分享自

家的装修“干货”

经验。 近期， 类似

的帖子在许多社交

平台高频出现。 然

而， 有业内人士指

出， 不少笑容灿

烂 、 风格统一的

“业主” 并非真人，

而是由 AI 一键生

成的虚拟形象。

记者在多个社

交平台输入“装修

已定” “聊聊感

受” 等关键词， 页

面瞬间弹出大量

“业主经验分享 ”

类帖子， IP 地址

涵盖北京、 上海、

广州、 成都等全国

多个城市。 仔细观

察可发现， 这些图片存在失

真： 每对“夫妻” 的笑容都很

一致， 面部细节过于完美， 背

景透视轻微畸变， 有典型 AI

生成的痕迹， 但发布者并未对

此进行标注。

另外， 帖子的文案也很模

板化： 开头讲装修水深， 自己

几个月来睡不好觉， 后来在平

台上姐妹的帮助下， 事情出现

转机， 找到良心装修公司， 选

择这家公司的原因包括报价清

晰、 材料接地气、 付款比例合

理等。

一家装修公司的销售经理

胡女士认为， 眼下业内商家利

用 AI 图片获客的情况十分常

见。这些商家借助第三方工具，

短时间内生成大量 AI 夫妻图

片，成本几乎为零，而传统请模

特拍实景至少要花费数千元。

一些商家使用“AI 夫妻”

获客， 看似高效， 实则踩在多

条法律红线上。 有律师认为，

装修公司用 AI 技术制作“夫

妻” 以及“工作人员” 图像用

于宣传， 如果现实中真有这些

人且未获授权， 就违反肖像权

保护相关法律， 即便宣传未直

接获利， 也构成侵权。 同时，

我国广告法第四条规定， 广告

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

内容， 不得欺骗、 误导消费

者。 若装修公司用 AI 合成图

像冒充真实业主形象， 暗示是

“真实业主好评” “真实完工

案例中的业主”， 但未如实告

知图像为 AI 生成， 可能违反

广告法的诚实信用原则， 可以

由市场监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 消除影响， 并处 20 万

元到 100 万元罚款； 情节严重

的， 可吊销营业执照。 （综合

潮新闻、 钱江晚报等）


